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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金华婺城支行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华兰
溪支行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华兰
溪支行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华兰
溪支行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华永
康支行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华武
义支行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华分
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义乌港
城支行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义乌商
城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义乌嘉和支行

债务人

浙江乐家厨具
有限公司

兰溪市三鑫粘
合剂有限公司

浙江新越汽车
零部件有限公
司

兰溪市丰雪针
纺有限公司

永康博意工具
有限公司

浙江天平钢结
构制造有限公
司

浙江红树林服
饰有限公司

浙江鑫马服饰
有限公司

义乌市经纬无
纺布有限公司

义乌市博发百
货贸易有限公
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4年7月31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3年(婺城)字0363号

2013年(婺城)字0406号

2013年(婺城)字0480号

2013年（兰溪）字0303号

2013年（兰溪）字0387号

2013年（兰溪）字0409号

2013年（兰溪）字0825号

2013年(银)字01431号

2013年(银)字01432号

2013年(银)字01433号

2013年(银)字01434号

2013年(银)字01435号

2013年(银)字01436号

2013年(银)字01437号

2013年(银)字01438号

2013年(银)字01439号

2013年(银)字01440号

2013年(银)字01441号

2013年(银)字01442号

2013年(银)字01443号

2013年(银)字01444号

2013年(银)字01445号

2013年(银)字01446号

2013年（兰溪）字0342号

2013年（兰溪）字0415号

2013年（兰溪）字0663号

2013年（兰溪）字0919号

2013年(兰溪)字0169号

2013年(兰溪)字0535号

2013年(兰溪)字0638号

2013年(兰溪)字0732号

2013年(兰溪)字0770号

2013年(兰溪)字0904号

2011年永康字第0577号

2011年永康字第0657号

2011年永康字第0760号

2013年永康字第0273号

2013年武义字第0706号

12080600-2013（承兑协议）00189号

12080600-2013（承兑协议）00197号

12080600-2013（承兑协议）00226号

2012年营业字第0159号

2013年营业字第0005号

2013年营业字第0048号

2013年营业字第0055号

2013年营业字第0080号

2013年营业字第0164号

2013年营业字第0170号

2013年营业字第0170号

2013年营业字第0167号

2013年营业字第0175号

2013年义乌字第2161号

2013年义乌字第3856号

2013年义乌字第0957号

2013年义乌字第3395号

2013年义乌字第1608号

2013年义乌字第3396号

2013年义乌字第2329号

2013年义乌字第3397号

2013年义乌字第3937号

2013年义乌字第3938号

2013年义乌字第3940号

2013年义乌字第0689号

2013年义乌字第0690号

2013年义乌字第0692号

本金

5875723.17

9000000.00

10000000.00

2300000

1900000

2700000

4290000

92318.51

140000

50000

250000

2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67000

50000

50000

3000000

2300000

3000000

2999998.21

3998960.38

3800000

4000000

4900000

6300000

7000000

3900000.00

5000000.00

4985044.59

8400000.00

2000000

4719817.89

1718220.42

3300000

2,961,863.35

1,600,000.00

4,000,000.00

4,000,000.00

2,000,000.00

4,000,000.00

3,500,000.00

2,000,000.00

500000(美元)

549556.56(美元)

8000000

7800000

950948.02

10000

5310000

10000

8170000

10000

6500000

2000000

5000000

9325367.88

9500000

9000000

欠息

297931.6

437444.65

451729.77

144346.87

121048.3

166009.69

271372.29

12406.43

18811.91

6718.54

33592.65

33592.65

20155.6

20155.6

20155.6

20155.6

20155.6

13437.07

13437.07

13437.07

9002.83

6718.54

6718.54

128772.91

86259.58

119517.15

167965.92

239765.61

180551.22

177017.54

207472.21

266749.97

284795.59

569730.22

730423.35

729610.13

1241134.07

95493.84

857856.37

300358.74

519790.43

231,396.82

107,483.97

244,682.99

240,815.78

110,203.94

198,174.26

267,625.41

103,491.94

33416.41(美元)

38381.84(美元)

248431.86

294127.11

36184.15878

298.7473403

185624.7481

298.7473403

244093.4811

298.7473403

292668.5959

90051.88879

225129.6969

423415.42

430205.98

407563.58

担保人

浙江武义乐达厨具有限公司(抵押)

浙江武义乐达厨具有限公司(抵押)

永康市正一工贸有限公司(保证）、浙江武义乐达厨具有限公司（抵押）

兰溪市三鑫粘合剂有限公司（抵押）、吴国华、陈健美（抵押）

兰溪市三鑫粘合剂有限公司（抵押）、吴国华、陈健美（抵押），兰溪市创佳针织有限公司（保证）

兰溪市三鑫粘合剂有限公司（抵押）、吴国华、陈健美（抵押）

吴国华和陈健美名下营业房（抵押）、吴国华、陈健美（抵押）

兰溪市三鑫粘合剂有限公司（抵押）、吴国华、陈健美（抵押），兰溪市创佳针织有限公司（保证）

兰溪市三鑫粘合剂有限公司（抵押）、吴国华、陈健美（抵押），兰溪市创佳针织有限公司（保证）

兰溪市三鑫粘合剂有限公司（抵押）、吴国华、陈健美（抵押），兰溪市创佳针织有限公司（保证）

兰溪市三鑫粘合剂有限公司（抵押）、吴国华、陈健美（抵押），兰溪市创佳针织有限公司（保证）

兰溪市三鑫粘合剂有限公司（抵押）、吴国华、陈健美（抵押），兰溪市创佳针织有限公司（保证）

兰溪市三鑫粘合剂有限公司（抵押）、吴国华、陈健美（抵押），兰溪市创佳针织有限公司（保证）

兰溪市三鑫粘合剂有限公司（抵押）、吴国华、陈健美（抵押），兰溪市创佳针织有限公司（保证）

兰溪市三鑫粘合剂有限公司（抵押）、吴国华、陈健美（抵押），兰溪市创佳针织有限公司（保证）

兰溪市三鑫粘合剂有限公司（抵押）、吴国华、陈健美（抵押），兰溪市创佳针织有限公司（保证）

兰溪市三鑫粘合剂有限公司（抵押）、吴国华、陈健美（抵押），兰溪市创佳针织有限公司（保证）

兰溪市三鑫粘合剂有限公司（抵押）、吴国华、陈健美（抵押），兰溪市创佳针织有限公司（保证）

兰溪市三鑫粘合剂有限公司（抵押）、吴国华、陈健美（抵押），兰溪市创佳针织有限公司（保证）

兰溪市三鑫粘合剂有限公司（抵押）、吴国华、陈健美（抵押），兰溪市创佳针织有限公司（保证）

兰溪市三鑫粘合剂有限公司（抵押）、吴国华、陈健美（抵押），兰溪市创佳针织有限公司（保证）

兰溪市三鑫粘合剂有限公司（抵押）、吴国华、陈健美（抵押），兰溪市创佳针织有限公司（保证）

兰溪市三鑫粘合剂有限公司（抵押）、吴国华、陈健美（抵押），兰溪市创佳针织有限公司（保证）

浙江新越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抵押）

浙江新越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抵押）

浙江新越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抵押）

浙江新越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抵押）、兰溪市海欣工贸有限公司（保证）

兰溪市丰雪针纺有限公司（抵押）、赵雪如（抵押）、赵雪如（保证）

兰溪市丰雪针纺有限公司（抵押）、赵雪如（抵押）、赵雪如（保证）

兰溪市丰雪针纺有限公司（抵押）、赵雪如（抵押）、赵雪如（保证）

兰溪市丰雪针纺有限公司（抵押）、赵雪如（抵押）、赵雪如（保证）

兰溪市丰雪针纺有限公司（抵押）、赵雪如（抵押）、赵雪如（保证）

兰溪市丰雪针纺有限公司（抵押）、赵雪如（抵押）、赵雪如（保证）

永康博意工具有限公司（抵押），王佩佩（保证）、徐东风（保证）、徐雷（保证）、徐媚媚（保证）、徐婷婷（保证）

永康博意工具有限公司（抵押），王佩佩（保证）、徐东风（保证）、徐雷（保证）、徐媚媚（保证）、徐婷婷（保证）

永康博意工具有限公司（抵押），王佩佩（保证）、徐东风（保证）、徐雷（保证）、徐媚媚（保证）、徐婷婷（保证）

永康博意工具有限公司（抵押），王佩佩（保证）、徐东风（保证）、徐雷（保证）、徐媚媚（保证）、徐婷婷（保证）

俞舍根（抵押）、张天生（保证）、马玉华（保证）

陈婷、吴雪女、刘昊（抵押）、张天生（保证）、马玉华（保证）

张杰（抵押）、张天生（保证）、马玉华（保证）

马洪明、方正浩、俞舍根（抵押）、张天生（保证）、马玉华（保证）

章力(抵押)、章力（保证）、章荻菲（保证）、朱卫政（保证）、深圳市章氏时尚纺织实业有限公司（保证）

章力(抵押)、章力（保证）、章荻菲（保证）、朱卫政（保证）、深圳市章氏时尚纺织实业有限公司（保证）

诸丽娟(抵押)、章力（保证）、章荻菲（保证）、朱卫政（保证）、深圳市章氏时尚纺织实业有限公司（保证）

章力(抵押)、章力（保证）、章荻菲（保证）、朱卫政（保证）、深圳市章氏时尚纺织实业有限公司（保证）

章力(抵押)、章力（保证）、章荻菲（保证）、朱卫政（保证）、深圳市章氏时尚纺织实业有限公司（保证）

章力(抵押)、章力（保证）、章荻菲（保证）、朱卫政（保证）、深圳市章氏时尚纺织实业有限公司（保证）

章镒同(抵押)、章力（保证）、章荻菲（保证）、朱卫政（保证）、深圳市章氏时尚纺织实业有限公司（保证）

章镒同(抵押)、章力（保证）、章荻菲（保证）、朱卫政（保证）、深圳市章氏时尚纺织实业有限公司（保证）

章力(抵押)、章镒同(抵押)、诸丽娟(抵押)、章力（保证）、章荻菲（保证）、朱卫政（保证）、深圳市章氏时尚纺织实业有限公司（保证）

章力(抵押)、章镒同(抵押)、诸丽娟(抵押)、章力（保证）、章荻菲（保证）、朱卫政（保证）、深圳市章氏时尚纺织实业有限公司（保证）

义乌市双枪针织内衣有限公司（保证）、浙江国奥针织有限公司（保证）、王国芳（保证）、吴姚定（保证）、吴姚成、洪彩英（保证）、吴旦(保证)、楼超然、吴仙华(保证)、吴旦
（抵押）

义乌市双枪针织内衣有限公司（保证）、浙江国奥针织有限公司（保证）、王国芳（保证）、吴姚定（保证）、吴姚成、洪彩英（保证）、吴旦(保证)、楼超然、吴仙华(保证)、吴旦
(抵押）

陈小良、金玲玲（保证）、陈小良、金玲玲（抵押）

陈小良、金玲玲（保证）、陈小良、金玲玲（抵押）、金华奥迪妮饰品有限公司（抵押）

陈小良、金玲玲（保证）、陈小良、金玲玲（抵押）

陈小良、金玲玲（保证）、陈小良、金玲玲（抵押）、金华奥迪妮饰品有限公司（抵押）

陈小良、金玲玲（保证）、金华奥迪妮饰品有限公司（抵押）、陈小良、金玲玲（抵押）

陈小良、金玲玲（保证）、金华奥迪妮饰品有限公司（抵押）、陈小良、金玲玲（抵押）

浙江蒂莎针织有限公司（保证）、吴庆丰、朱少英（保证）、陈小良、金玲玲（保证）、陈小良、金玲玲（抵押）、金华奥迪妮饰品有限公司（抵押）、陈小良、金玲玲（抵押）

浙江蒂莎针织有限公司（保证）、吴庆丰、朱少英（保证）、陈小良、金玲玲（保证）、陈小良、金玲玲（抵押）、金华奥迪妮饰品有限公司（抵押）、陈小良、金玲玲（抵押）

浙江蒂莎针织有限公司（保证）、吴庆丰、朱少英（保证）、陈小良、金玲玲（保证）、陈小良、金玲玲（抵押）、陈小良、金玲玲（抵押）、金华奥迪妮饰品有限公司（抵押）、陈小
良、金玲玲（抵押）

陈晓东、黄丽仙、杨可武、朱爱玲（抵押），陈晓东、黄丽仙（保证）、朱爱玲、杨可武（保证）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人：朱经理
联系电话：057188974015
住所地：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楼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4年7月31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欠息等其他
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法院公告
2016年12月26日

（2016）浙0302破7号
本院根据温州市江心海景酒店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6年12月20日裁定受理温州市江心海景酒店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
为管理人。债权人应在2017年2月6日前向管理人（通
讯地址：温州市鹿城区温州大道1707号亨哈大厦11层西
首；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孙万里，13587651555）申
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
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7年2月9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
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准时出席。出席会议时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个人身份证明，
代理人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150号

温州市意泰服饰有限公司、邓玲莉：本院受理原告温
州宏洲纺织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市意泰服饰有限公
司、邓玲莉、王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304民初215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8民初2791号

华东阀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万喜精密铸
造有限公司与被告华东阀门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和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书、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指导书、规范公民代理行为告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请
求本院判决：一、判令被告华东阀门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浙

江万喜精密铸造有限公司阀门铸件欠款人民币
4597760.53元，并支付自2015年8月21日至2016年11
月25日的逾期利息人民币257544.8元（逾期利息暂算至
2016年11月25日，此后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
款利息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4月17日14时30分在
文成县人民法院南田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判。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3541号

柳上良：本院受理原告黄培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26民初
35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平阳县人民法院

施九义、徐晓玲、施旭良：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港支行诉被告施九义、徐晓
玲、施旭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7年3月29日
14时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翁海宝、卢平平、邵刘影：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诉被告翁海宝、卢平平、邵刘影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

2017年3月29日14时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5329号

陈楚龙：本院受理原告吴贵雨诉被告陈楚龙同居关
系子女抚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风险须知、监督卡、合议庭成员组
成告知书及限期举证通知书、简转普裁定书。原告诉讼
请求：1、原、被告所生女儿吴娜（2011年11月25日生）由
原告抚养，被告一次性支付吴娜十八周岁止的抚养费
171424.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届满后的15日。提供证据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届满后的30日。答辩期满后，本院定于2017年3月
27日14时30分在永嘉县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
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催12号

申请人泉州永琰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一份（票号1020005224277647，出票日期2016年11
月29日，票面金额90000元，到期日2017年2月24日，
出票人温州红蜻蜓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永嘉支行营业部，收款人石
狮市乐啦啦鞋业有限公司，背书人福建省南安市环亚
鞋塑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于2016年12月21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已决定受理。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
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八十五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3932号

鲁俊：本院受理原告周志根诉被告鲁俊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2628号

柯益忠、郑安贵：本院受理的原告海宁柒泉酒业有限
公司与被告柯益忠、郑安贵清算责任纠纷一案，本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481民初
262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

一、被告柯益忠、郑安贵在接受海宁市雅园海鲜酒店
有限公司财产范围内赔偿原告海宁柒泉酒业有限公司货
款52160元。此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海宁柒泉酒业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40元，由原告海宁柒泉酒业有限公司
负担50元，被告柯益忠、郑安贵负担1090元。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柯益忠、郑安贵负担（给付方式：由被告直接支
付给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5941号

杭州家好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吴新新
与被告杭州家好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权利义务告知书
等材料。原告诉请本院判令：一、判令被告返还工程款
44652元并支付违约金9800元；二、赔偿原告租金损失3000
元（自2016年6月30日开始暂计算至2016年8月30日，应
计算至被告恢复施工之日止）。前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方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之日后第3日（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14时40分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24民初5391号

游雪江：原告周建忠与被告游雪江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应诉法律文书。限你
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
如不按时领取，经过60日后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8时4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9182号

桐庐康森鞋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2257145847X5）：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家珍纺
织品有限公司诉被告桐庐康森鞋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原告请
求：1.判决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659143.1元并支付逾
期付款利息（以659143.1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的1.3倍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2.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及三十日内。本案将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于本院崇福
人民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理。 桐乡市人民法院


